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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86         证券简称：国芳集团        公告编号：2019-044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董事 7 名，实际参加

董事 7 名，其中关联董事张国芳先生、张辉女士、张辉阳先生回避表决。具有投

票表决权的董事分项表决并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涉及的两个事项。同意公司以自有资

金向子公司甘肃杉杉奥特莱斯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杉杉”）有偿

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6,50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用于甘肃杉杉的经营和发展；提

供财务资助的授权期限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管理层在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财务资助额度内签署借款协议。 

公司独立董事已分别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专项独立意

见，公司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专项意见，持续督导机构亦对上述议案

发表了相关专项核查意见。该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6 日、2019

年 11 月 20 日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向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42）、《关于向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补

充公告》（公告编号：2019-043）。 

一、本次向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的进展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9 年 11 月 21 日，公司与子公司甘肃杉杉签订《借款协议》，在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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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0.00 万元的额度内，为甘肃杉杉提供人民币 3,245.00 万元的财务资助，借款

期限自 2019 年 11 月 21 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涉及的财务资助金额与期限等均未超过董

事会审议通过的授权范围。 

截至上述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与同

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累计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向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的主要内容 

1、交易标的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向甘肃杉杉提供人民币 3,245.00 万元的财务资助。 

2、定价依据 

甘肃杉杉为公司子公司，为支持其经营和发展需要，经双方协商，甘肃杉杉

按固定年利率 4.35%（按当前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率计算）向公

司支付资金占用费。 

3、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财务资助的对象：甘肃杉杉奥特莱斯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2）财务资助金额：公司以自有资金向甘肃杉杉有偿提供人民币 3,245.00

万元的财务资助； 

（3）资金用途：用于甘肃杉杉的项目建设； 

（4）资助期限：自 2019 年 11 月 21 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 

（5）利率及计收方式：根据《借款协议》，本次财务资助的借款利率为固定

年利率 4.35%（按当前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按照实

际借款天数计算并支付利息，借款利息自发放之日起到归还的前一日止，归还的

当天不计算利息。如到期不还，逾期每天按万分之十计付违约金。 

二、甘肃杉杉其他股东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杉杉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商业”）持有

甘肃杉杉41%的股权，根据杉杉商业于2019年11月8日出具的《关于股东向甘肃

杉杉奥莱借款事项相关问题的回复》，杉杉商业在11月起予以甘肃杉杉相应借款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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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与该关联方发生的关

联交易实际累计发生额为人民币 5,192.00 万元（含本次财务资助）。 

四、备查文件 

（一）2019 年 11 月 21 日公司与甘肃杉杉签订的《借款合同》。 

特此公告。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1 月 23 日 


